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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现场管理企业项目清单
受审核方（盖章）：               
□固定场所（如：连锁店/分支机构/物业管理场所等）                  □临时场所 （如：建设类的施工现场）                               

	序号
	场所名称及盖章（场所为独立法律实体时分别加盖公章并提供每个场所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覆盖的体系范围（施工现场应注明在施部位及规模）
	选择对应的场所承担的职能：

A同时承担体系策划和实施；

B只负责策划；

C只负责按要求实施；
	分场所

有效人数（含外包劳务人数时单独注明）
	分场所地址
	多场所活动、活动分包情况
	联系人、

联系电话/传真
	主要交通工具及所需时间(总部至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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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多现场指申请方拥有多个现场，每个现场的大部分活动具有相同的性质，且在相同的体系下运行；工程类组织特点：在一段时间内有相对固定的场所。  2.若涉及临时现场，请复印此表，（工程类组织需要预先填写，以便安排去现场审核）于现场审核前十五个工作日传真至市场部。3.在施工部位指建设类正在建施工部位和拟在审核时在建的工程。  4.临时性场所人数包括本公司在临时性场所工作的员工数量和分包方在临时性场所工作的员工数量。5、在计算有效人数时，兼职人员的数量可以根据其实际工作小时数予以减少，换算成等效的全职人员数量。6、多现场活动、活动分包情况需要填写多场所从事的活动有无分包。7、内容较多时，可增加空格。
